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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持續關連交易

健康管理服務框架協議

茲提述華潤醫療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25年 12月 4日有關健康管理服

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的公告（「該公告」）。除另有所指外，本公

告所用詞彙具有該公告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該公告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健康管理服務框架協議年度上限的釐定基準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68 (4)條，本公司謹此進一步披露健康管理服務框架協議項下

持續關連交易建議年度上限的基準：

年度上限主要參考以下各項釐定： (a)預期於各相關期間將成為本集團企業客戶的

華潤集團成員公司的實體數目，此將進而影響該等需要健康管理服務（主要為年

度體檢）的實體的預期員工人數，預計於 2025年 12月總計約有 20,000名員工，

2026年將增至總計約 80,000名員工， 2027年則增至總計約 130,000名員工； (b)每項

體檢的平均單位價格為人民幣 500元至人民幣 3,000元之間，乃參照本集團向獨立

第三方客戶提供同類服務時預計收取的價格而釐定；及 (c)鑒於該業務線尚屬新興

領域且潛在需求可能存在波動性，故分別為截至 2025年、 2026年及 2027年 12月 31

日止年度預留約 34%、 13%及 16%的緩衝額度，特別是關於 2025年的緩衝額度，

已預留較大緩衝額以應對截至該公告日期本公司正與之進行磋商的實體數目較

多，惟該等交易未必一定能於2025年12月底前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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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華潤集團成員公司個別實體的磋商直至 2025年 9月方始展開，而本集團於 2025

年最後一個季度開始產生交易金額。因此，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的歷史

交易金額約人民幣 2.28百萬元反映前期準備階段的狀況，而鑒於年終入職安排及

中國大型企業（包括華潤集團成員公司）通常於年終安排員工進行年度體檢，故雖

已參考截至 2025年 10月 31日的歷史交易金額，惟並未反映預期中的 12月業務增長

及年終季節性因素。

基於上述各項，本公司在考量業務預期擴展規模及審慎為該新業務線預留緩衝額

度後認為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

健康管理服務框架協議的生效日期

董事會謹此澄清，儘管健康管理服務框架協議於 2025年 12月 4日簽訂，惟訂約方

同意服務期限於 2025年 12月 1日展開。健康管理服務框架協議的商業條款已於

2025年 12月 1日獲訂約方原則上同意，待本公司完成內部審批程序及簽立手續

後，已於 2025年 12月 4日正式簽立。於 2025年 12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4日期間曾進

行有限數目的交易，而該等交易均按照正常的商業條款進行，並符合健康管理服

務框架協議的條款，且已於簽立時獲本公司追認。此外，將生效日期調整至 2025

年 12月 1日，使本公司得以按完整曆月基準監控交易金額，以提升營運與會計效

率，從而減少行政工作量及相關成本。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於該公告日期與按合併基準計算華潤集團成員公司向本集團

成員公司採購健康管理服務的交易金額有關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

則第14.07條）均低於0.1%。

承董事會命

華潤醫療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于海

中國，2025年12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于海先生、張闖先生、吳新春先生及

楊敏女士；非執行董事葛路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胡定旭先生、傅廷美先生、

周鵬先生及羅詠詩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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